《济南高新区管委会关于加快创新创业发展的若干规定（试行）》

关于专利部分

2、企业申请国内或者国外发明专利并经专利机关审查受理的，每件给予1000元申报费用补贴。
企业当年获得国外发明专利授权的，每件给予5000元申报费用补贴；当年获得各类国内专利授权的，发明专利每件给予1000元、实用新型专利每件给予500元、外观设计专利每件给予300元的申报费用补贴。
3、企业当年获得专利授权量达20件、30件、50件及其以上的，分别给予一次性1万元、2万元、5万元的奖励。
申请须知
申请专利补贴及奖励需提供的材料（每份申请表需盖公司红章，每种复印件上均盖公司红章以证明复印件的真实性：      
共性材料：
企业法人（以企业为专利的专利权人，或专利权人为自然人是，授予企业该专利的实施权）营业执照副本、税务登记证（必须在高新区纳税）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；

一、申请国内发明专利申请补贴（进入实审阶段）需提供：

（1）《申请国内发明专利申请补贴申请表》一式二份；
（2）国家知识产权局或其代办处盖章的申请受理通知书、实质审查受理通知书（已缴纳实质审查费但暂未取得该通知书的也可凭缴费收据先行办理）、专利请求书（首页）、专利说明书摘要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；
（3）国家知识产权局或其代办处出具的缴纳实质审查费收据（即有“申”和“审”字样的收据）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（实质审查费与申请费如果非一张收据上缴纳的，也需同时提供申请费缴纳收据原件及复印件）；

（4）以本企业职工个人名义申请的专利，还需提供企业拥有该项专利实施权的证明（由专利权人与专利实施单位签订的合同或证明函）一份。

二、单个授权国内专利申请补贴需提供：
（1）《授权国内专利申请补贴申请表》一式二份；
（2）由国家专利机关授予的专利授权证书（证书内前两页即可）原件及复印件一份；

（3）国家知识产权局或其代办处出具的授权登记缴费收据（即有 “登”字样的收据）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；
（4）以本企业职工个人名义申请的专利，还需提供企业拥有该项专利实施权的证明（由专利权人与专利实施单位签订的合同或证明函）一份。

三、当年专利授权总量（发明+实用新型+外观）达20件及其以上申请奖励的需提供《专利授权奖励申请表》一式二份（鉴于第“二”项当授权专利申请补贴已提供相关授权证明，本奖项相关证明材料可省略）。
以上纸质材料报送报送高新区科技经济发展局科技处（管委会大厦705室），（原件当日退回，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），汇总表电子版报至创业中心企业服务部  qujing@jnbi.com.cn
